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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2/2021_2022__E6_B5_B7_E

5_85_B3_E6_80_BB_E7_c27_32439.htm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

署公告2003年第29号 接财政部通知，自2003年1月1日起，对

进口黄金（含标准黄金）和黄金矿砂（含伴生矿）免征进口

环节增值税。现就有关问题公告如下： 一、免征进口环节增

值税的货品范围： （一）黄金是指海关商品编号71081100

、71081200、71081300项下的货物；黄金矿砂是指海关商品编

号26169000项下的部分货物，商品应符合原冶金工业部金精

矿标准YB2430－88的规定，进口时应按商品编号26169000.10

（黄金矿砂）申报；26169000 项下的其他货物，按商品编

号26169000.90（其他贵金属矿砂及其精矿）申报。 （二）黄

金伴生矿仅指海关商品编号26030000（铜精矿）的黄金伴生

矿，对其中黄金价值部分免征进口环节增值税，非黄金价值

部分照章征收进口环节增值税。前述货品的黄金成分在合同

中必须单独作价，进口时应对该批货物按商品编

号26030000.10（铜矿砂及其精矿中的黄金价值部分）和

26030000.90（铜矿砂及其精矿中的非黄金价值部分）在同一

报关单内分项申报，数量也按价值同比例分拆。应计入完税

价格的其他费用按两者的价值比例分摊。 二、海关对进口铜

精矿所含的黄金伴生矿实行价格预审核制度。进口货物收货

人需在进口前填写《进口货物价格申报单》，并书面说明作

价情况，同时向海关提交以下有关单证：（一）分别列明矿

砂所含黄金及其他成分各自比例或含量的商检证书；（二）

单独列明矿砂所含黄金成分价值的合同或发票； （三）海关



需要的其他相关证明文件。 三、进口合同中黄金未单独作价

或进口货物收货人提供的文件中无法说明黄金伴生矿价值的

铜精矿，按其他铜精矿填报，并按进口总价征收进口环节增

值税。进口时暂时无法提供上述第二条所列单证的，可先按

其他铜精矿全额征收保证金。四、对于2003年1月1日后进口

应予免征进口环节增值税的黄金矿砂（含伴生矿）已予征税

的，海关按本公告有关规定审核属实的，可凭主管税务部门

不予抵扣的证明，对不予抵扣黄金的增值税予以退还。特此

公告。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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